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中 州 学 刊 Ｍａｙ，２０２０
第 ５ 期（总第 ２８１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５

【历史研究】

李 善 仕 宦 问 题 考

刘 志 伟　 　 　 穆 冬 霞

摘　 要：文献资料中关于李善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缺乏系统性，因而李善生平与官职经历尚未能清晰展现。 李善传

记中先写其任沛王侍读，又写其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是追叙的写法。 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显庆六年九月，其
“出为经城令”的原因是因其性格耿直受到排挤所致，并非为避祸贺兰敏之而自求外调。 受贺兰敏之推荐其任职的

时间应该在龙朔二年前后，所任职务为兰台郎。 其坐流岭外是因与贺兰敏之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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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李善生平经历

只有附在《曹宪传》与《李邕传》之后的简略记载。
两书中关于李善的记载语言文字简略，且缺乏系统

性，虽高步瀛、屈守元、罗国威、汪习波等先后有所探

讨，①但李善从官经历尚有问题没有明确，如“出为

经城令”的原因，“转秘书郎”的时间，受贺兰敏之推

荐的时间与官职，坐流岭外的真实情况等，本文拟根

据现有文献对其任职经历中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

探讨。

一、关于“兼沛王侍读”与“潞王府记室参军”的先后问题

从书写顺序上来看，新、旧《唐书》均先写“兼沛

王侍读”，后写“除潞王府记室参军”，如《旧唐书·
儒学上·曹宪传》附《李善传》载：“李善者，扬州江

都人。 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 显庆中，累补太子

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 尝注

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
诏藏于秘阁。 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 乾封

中，出为经城令。 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 后

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 又撰

《汉书辩惑》三十卷。 载初元年卒。”②《新唐书·文

艺中·李邕传》附《李善传》曰：“显庆中，累擢崇贤

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 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
上之，赐赉颇渥。 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经城令。 坐

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 居汴、郑间讲授，诸
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③

因李贤是先封“潞王”后“徙封沛王”，故有学者

认为，李善不应先做“沛王侍读”，再担任“潞王府记

室参军”。 如高步瀛认为：“则新、旧《传》言善先兼

沛王侍读，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疑‘沛’、‘潞’二字

互误也。”④屈守亦认从高步瀛“潞” “沛”两字颠倒

说。⑤但如果根据高步瀛所说将二字互调，李善任职

的时间先后与职位大小则相互矛盾。 从传记中来

看，李善“除潞王府记室参军”是在《文选注》 “诏藏

于秘阁”后，因前面没有另加时间与原因，很可能与

“诏藏于秘阁”是同一时间。 根据《唐会要》卷三十

六载：“（显庆）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内率府录事参

军、崇贤馆直学士李善上《注文选》六十卷，藏于秘

府。”⑥又《旧唐书·高宗上》载：“（龙朔元年九月）
壬子，徙封潞王贤为沛王。”⑦按此记载，高宗显庆六

年（即龙朔元年，６６１ 年）正月将李善《文选注》 “诏
藏秘府”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之时， 李贤身份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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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潞王，所以李善只能是潞王府记室参军，由此可

见，将“沛”“潞”二字互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罗国威否定了高步瀛的观点，提出“追叙法”一

说，他在《李善生平事迹考一文中》说：
细读《旧唐书》善本传，不难发现，“尝注解《文

选》”至“转秘书郎”一段文字，是用追叙法，即追述

李善于显庆三年表上《文选》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

（李贤显庆之五年中并为潞王），转秘书郎。 然后，
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李弘于显庆元年立为皇

太子，见《旧唐书·高宗诸子传》），崇贤馆直学士。
至龙朔元年李贤徙沛王，善又兼沛王侍读，若作如是

理解，则兼沛王侍读与除潞王府记室参军的先后问

题就迎刃而解，同时，又可证新旧《唐书》善本传所

载并不误。⑧

从写作手法上说，将“尝注解《文选》”至“转秘

书郎”一段文字作为追叙是可以的，但从内容上看，
“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然后“累补太子内

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之说，恐不合实情。
首先李善上《文选注》时自署“文林郎、守太子右内

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其中文林郎属文散

官，官阶为从九品上，从八品上的“太子右内率府录

事参军”和“崇贤馆直学士”均是李善实际担任的职

务，因所担任职务高于本身官阶，故称“守”。 显庆

六年（６６１）高宗颁诏将《文选注》“藏于秘府”时仍称

李善为“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其所

担任职务仍是从八品上，然“潞王府记室参军”官阶

是从六品上，“秘书郎”也是从六品上，罗国威所说

“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 然后，累补太子内

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从官阶上是说不

通的。
《旧唐书》中“尝注解《文选》”至“转秘书郎”一

段文字，应是对传主进行简要介绍后，对传主一生中

重要事件的着重记载，并记述此事对传主产生的重

要影响，即李善因上《文选注》得到高宗肯定，“除潞

王府记室参军”，职位升迁。 在《旧唐书》中此种叙

事方式多处可见，如 《旧唐书 · 文苑上 · 谢偃

传》载：
谢偃，卫县人也，本姓直勒氏。 祖孝政，北齐散

骑常侍，改姓谢氏。 偃仕隋为散从正员郎。 贞观初，
应诏对策及第，历高陵主簿。 十一年，驾幸东都，谷、
洛泛溢洛阳宫，诏求直谏之士。 偃上封事，极言得

失。 太宗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拜魏王府功曹。

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 太宗闻而诏见，自制

赋序，言“区宇乂安，功德茂盛”。 令其为赋，偃奉诏

撰成，名曰《述圣赋》，赐采数十匹。⑨

《旧唐书·文苑下·李华传》载：
禄山陷京师，玄宗出幸，华扈从不及，陷贼，伪署

为凤阁舍人。 收城后，三司类例减等，从轻贬官，遂
废于家，卒。 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

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 有

文集十卷，行于时。⑩

这两篇传记中在简述传主履历后，都用“尝”
字，叙述某著作或事件对传主赏赐、官职升迁或在社

会上产生的影响。 因此，《旧唐书》中“尝注《文选》，
分为六十卷，表上之。 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

阁。 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一段文字，正是

对李善前半生介绍的补充，对其注《文选》一事着重

书写，强调李善因这一著作而得到赏赐和升职。

二、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

从《唐会要》载“（显庆）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右
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李善上《注文选》六
十卷，藏于秘府”可知李善显庆六年（６６１）正月之

前，其所担任职务是“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和“崇贤

馆直学士”。 结合《唐会要》可知，李善在显庆六年

正月二十七日后，官职迁升至“潞王府记室参军”，
为从六品上，也就是从这时起李善从原来担任的东

宫职务转到潞王府，来到李贤身边，其后不久转“秘
书郎”，因“秘书郎”也是从六品上，所以称“转”。

“转秘书郎”的时间应该是李贤徙封沛王之后，
前面提到李贤在龙朔元年（６６１）九月从潞王徙封沛

王，那么此时刚升任“潞王府记室参军”的李善，随
同李贤兼任“沛王侍读”。 《新唐书·百官四下》王
府官下载：“主簿一人，掌覆省书教，记室参军事二

人，掌表启书疏，录事参军事一人，皆从六品上，掌付

事、句稽，省署钞目。” “记室参军”的主要职责是

“掌表启书疏”。 《新唐书·百官二》秘书省下载：
“秘书郎三人，从六品上。 掌四部图籍。 以甲乙丙

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贮。 凡课写

功程，皆分判。”“秘书郎”的主要职责是掌图书收

藏及抄写事物。 李贤徙封沛王时，深受高宗赏识，其
身边侍从人员也谨慎遴选，李善此时被选为“沛王

侍读”，同时官职也转调到更符合他特长的“秘书

郎”一职，因“潞王府记室参军”与“秘书郎”同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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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品上，因此用“转”字。 并且李贤徙封“沛王”时是

李善转“秘书郎”的最合理时间，如果时间在于其后

的话，那么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最迟不应晚于龙

朔二年二月，因《旧唐书·职官一》载：龙朔二年二

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 “改尚书省为中台”，“秘书

省为兰台”。因秘书省在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兰

台，由此我们可知在龙朔元年九月，李善官职是“秘
书郎”与“兼沛王侍读”。

因此，从时间段上来看，在显庆六年正月前，李
善担任的官职是“右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

士”，在显庆六年正月除“潞王府记室参军”，在显庆

六年九月，随着李贤徙封沛王，李善“转秘书郎”，
“兼沛王侍读”，直到“乾封中，出为经城令”。

三、李善“出为经城令”的原因

关于李善“为经城令”的原因，罗国威先生将

此与贺兰敏之相联系，以李嗣真求出事例类比，言：
“李善‘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 （《旧唐书》善本

传），绝不可能曲意阿附贺兰敏之，因之，乾封中为

贺兰敏之荐引兰台郎不久，即‘出为经城令’（《旧唐

书》善本传），其离开时间，比咸亨中方始离去的李

嗣真要早几年。 于此，可以看出李善的人品。”

如若李善在贺兰敏之担任左侍极之初就主动提

出“为经城令”，这里有两点需要思考，一是贺兰敏

之在乾封年拜左侍极，李善在乾封中求出，乾封共两

年零两个月，麟德三年（６６６）正月改元乾封，乾封三

年（６６８）正月改元总章，如若李善在贺兰敏之任左

侍极后受到其推荐，而且在贺兰敏之拜左侍极之初

便预见其日后必败，求出为经城令，是不合情理的。
二是《旧唐书·李嗣真传》载“敏之既恃宠骄盈，嗣
真知其必败，谓所亲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

年京中大饥，乃求出，补义乌令。 无何，敏之败，修撰

官皆连坐流放，嗣真独不预焉”。 李嗣真咸亨年

（６７０—６７４）求出比李善乾封中（６６６—６６８）求出尚

晚四到五年，李嗣真能免于连坐，而李善却不能，为
了避免与贺兰敏之有联系，二人同样求出却有不同

的结果，也是不合情理的。 故李善在乾封中就预见

刚刚升任左侍极的贺兰敏之必败而请求出京为经城

令之说尚不在情理之中。
《旧唐书》 载“（李善） 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

风”。 在上《文选注》之后得到的是“赐绢一百二十

匹”，三年后才“诏藏于秘府”和“除潞王府记室参

军”，甚至在其讲学汴郑间“诸生四远至”的情况下，
都没有得到朝廷太多的关注，可见其为人方正风雅，
清正刚直，故其一生“显而不达”。 那么他在太子府

与潞王府中应是专于学术而不善于交游权贵的学

者，所以在“除潞王府记室参军”后的几年中李善由

于为人正直，又不善交游，因受人排挤而出为经城令

是非常有可能的。 杨振宇在《李善“出为经城令”若
干问题新论》中也分析了李善“出为经城令”是贬谪

而非升迁，不是主动求出，这一结论与其被排斥而遭

贬谪是相一致的。

四、李善受贺兰敏之推荐的时间与官职

《旧唐书·李邕传》记载李善“尝受《文选》于同

郡人曹宪。 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

学士，转兰台郎”。 关于李善受贺兰敏之引荐的时

间因传中未明确交代而一直备受关注。 屈守元在

《文选导读》中说：
《文苑传》谓李善作崇贤学士及兰台郎，都出于

贺兰敏之荐引，殊不符合事实。 李善显庆元年

（６５６）即已任崇贤馆直学士，在乾封元年（６６６）贺兰

敏之袭封周公前十年。 他除秘书郎在龙朔元年

（６６１），比贺兰敏之袭封周公早五年，而且这个时候

秘书省尚未改成兰台（龙朔二年始改），也不该称兰

台郎。

屈守元从时间逻辑上分析李善为“崇贤馆直学

士”与“兰台郎”非贺兰敏之引荐。 罗国威提出李善

被贺兰敏之荐引崇贤馆学士是在乾封年间，然后提

出因贺兰敏之“恃宠骄淫”，而李善“方雅清劲，有士

君子之风”而不肯曲意阿附贺兰敏之，“因之，乾封

中为贺兰敏之荐引除兰台郎不久，即 ‘出为经城

令’”。我们从前面论述可知，李善在上《文选注》
时所署为“崇贤馆直学士”，并在显庆六年除潞王府

记室参军，转秘书郎，秘书郎在龙朔二年改兰台郎，
李善官职由“秘书郎”自然改称“兰台郎”，直至乾封

中，这期间没有官职上的升降变化，所以说在乾封中

李善出为经城令之前，贺兰敏之荐引李善为“崇贤

馆学士，转兰台郎”是不合事实的。 饶宗颐推测：
“敏之为兰台太史令，李善转任兰台郎，乃有其所汲

引。 若谓善任崇贤馆学士经其荐引，恐非事实。”

饶宗颐虽然否认了李善“崇贤馆学士”一职是经贺

兰敏之的引荐，但推测“转兰台郎”是贺兰敏之引

荐。 根据李善原有官职“秘书郎”随着“秘书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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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省”，他也已经成为“兰台郎”，应是不需引荐

的。 汪习波在总结屈守元、罗国威、饶宗颐分析的基

础上提出：“（贺兰敏之）在为官左侍极之前，贺兰即

是当时颇为得志的武氏家族成员，援引才高位卑的

扬州李善，未必是在贺兰敏之改姓袭爵、执掌兰台以

后才有可能。”根据汪习波的推测，李善最初的官

职“崇贤馆直学士”是贺兰敏之荐引而得。 这种说

法有两点值得推敲，一是李善入职时，贺兰敏之的年

龄与官职；二是《旧唐书·文苑中·李邕传》所说

“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

台郎”中的“后”是指什么时间之后。
先说第一个问题，《贺兰敏之墓志》载：“故得妙

年莅职，弱冠升朝。”“解褐，尚衣奉御、左庶子，俄迁

左侍极、太子宾客、检校兰台太史秘书监、弘文馆学

士，封周国公，赠韶州刺史。” 贺兰敏之“妙年莅

职”，官职是“尚衣奉御”，《旧唐书·职官三》：“尚
衣局：奉御二人，从五品上。” “奉御掌衣服，详其制

度，辨其名数。” “尚衣奉御”多为皇上宠爱、信赖

的皇亲国戚担任，专职管理皇帝衣物，但没有实权。
“弱冠升朝”应是指在 ２０ 岁左右，担任“左庶子”一
职，《旧唐书·职官三》：“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人，
正四品上。”“左庶子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中允为

之贰。”贺兰敏之去世时是咸亨二年（６７１），时年

２９ 岁，李善上《文选注》是显庆三年，即 ６５８ 年，此时

他已是崇贤馆直学士，而贺兰敏之刚刚 １３ 岁，是没

有荐举能力的，李善最初的官职并非贺兰敏之荐引

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贺兰敏之举荐李善时官职是

“左侍极”，贺兰敏之是在乾封中（６６６—６６７）赐氏

武，袭封周国公，擢累左侍极、兰台太史令，说明是在

乾封年间荐引李善为崇贤馆学士，随着贺兰敏之为

兰台太史令而成兰台郎，那么应是李善为经城令时，
被贺兰敏之荐引。 因此，文中所说的“后”，当是李

善为经城令后，这与《册府元龟》中“前经城令李善，
长流雟州”的说法亦相符。

五、李善“坐流岭外”的原因

李善被流放岭南的罪名有三种说法，一是《旧
唐书》“乾封中，出为经城令。 坐与贺兰敏之周密，
配流姚州”。 二是《新唐书》“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
经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 三是

《册府元龟》“前经城令李善，曾教敏之读书，专为左

道，长流雟州”。

新、旧《唐书》说法较隐晦，李善因与贺兰敏之

“周密”或与之“善”遭牵连而流放，《册府元龟》则

说明李善流放时已不是“经城令”，罪名则是“曾教

贺兰敏之读书，专为左道”。 这三则史料都说明李

善与贺兰敏之关系较为紧密。 据《册府元龟》卷二

百六十载：“唐高宗显庆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

入东宫，请观讲及读书，诏许敬宗及学士史玄道、上
官仪、郭瑜、李善等为都讲，令侍讲讲《孝经》，亲临

释奠。 礼毕，群臣上寿，颁赐有差。”显庆四年，贺
兰敏之时年 １２ 岁，此时应陪同太子弘跟从李善读

书，且与李善交往密切。
《新唐书·李嗣真传》载：“敏之败，学士多连

坐。”《资治通鉴·唐纪一八》载：“朝士坐与敏之

交游，流岭南者甚众。”新、旧《唐书》中确切有姓

名记载因贺兰敏之事件牵连的，只有李善一人，曾为

都讲的几人中，也只记载李善一人因“曾教贺兰敏

之读书”而牵连。 《册府元龟·谴累》载有因贺兰敏

之事件受牵连几人姓名：
贺兰敏之，天后姊子。 为兰台左侍极，当时咸倾

附之，有罪徙岭外。 尚书右丞兼检校沛王府长史皇

甫公义，以托附敏之，长流横州。 太子中允刘懿之之

甥秦趋节，以母在宫中私托敏之共母相见，配流康

州，懿之弟右史祎之，知情，配流雟州。 蕲州司马徐

齐聃，前任王府掾，与敏之交往，左道，除名，长流岭

外。 前经城令李善，曾教敏之读书，专为左道，长流

雟州。

因“左道” 被连坐者，有徐齐聃和李善两人。
《旧唐书·徐齐聃传》载：“齐聃善于文诰，甚为当时

所称。 高宗爱其文，令侍周王等属文，以职在枢剧，
仍敕间日来往焉。 以漏泄机密，左授蕲州司马。 俄

又坐事配流钦州。 咸亨中卒，年四十余。 睿宗即位，
追录旧恩，累赠礼部尚书。”新、旧《唐书》对徐齐

聃“流配钦州”原因均未记载，《册府元龟》中记载为

“与敏之交往，左道，除名，长流岭外”，其中“左道”
即为“不正之道也”，古有“乱政”之义。 从新、旧《唐
书》对徐齐聃贬谪罪名的虚不可见，流放致死的原

因模糊，到后来被睿宗追录旧恩，累赠礼部尚书来

看，足见贺兰敏之事件影响很大，身边近臣以“左
道”连坐。 李善曾多次与贺兰敏之有交集，在“出为

经城令”后，又经贺兰敏之举荐为崇贤馆直学士，并
转兰台郎，确实与贺兰敏之“周密”，因此被以“专
为左道”之名，流放岭外，其遭遇与徐齐聃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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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

在李善的为官经历中，李善受贺兰敏之推荐的

时间与官职问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热点，其因与贺

兰敏之交往而流放岭外，其原因与过程多被学者探

讨。 通过考察新、旧《唐书》中语言，及其与李善相

关的人员与事件的记载，更能清晰把握李善在为官

中的一些经历，具体考察李善为“秘书郎”的时间，
对分析其受贺兰敏之推荐有很大帮助，在与新、旧
《唐书》原文的结合中，清晰展现出李善受贺兰敏之

推荐是在“出为经城令”后。 经过分析李善与贺兰

敏之的交往经过、出土《贺兰敏之墓志》材料以及同

时期受贺兰敏之事件牵连的人员的遭遇，展现出李

善流放岭外的原因，希望能对李善研究有些许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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